
五、公物法

 （一）概念
 最为广义的公物是指行政主体直接或间接为实现行政目的所必要的一切财产。包括
财政财产、行政以及公共用财产。

 财政财产又称为收入财产；行政财产如办公场所；公共用财产
系行政主体提供公民使用的物。

 广义的公物是行政主体直接供行政目的之用，包括行政财产与公共用财产。
 狭义的公物指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任务所提供的公物，包括直接供公民利用的公共
用财产。



（二）分类

 以所有权归属为区分标准，可分为公有公物与私有公物。

 以法定公用的范围区分，可分为绝对公物与相对公物。前者使用者为不特定
多数人，如道路桥梁等；后者系可得特定多数人，如学校设施
基本上系供校内师生使用。

 以形态区分，可分为自然公物与人工公物。

 以功能区分，可分一般公共用公物、特别用物与营造用物。特别用物系利用特
许方式成立的公物，如水源地特许公民有水权。营造用物是营
造物的一种，如中小学教室。



（三）公物法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 1、属于行政组织法
 2、属于给付行政法
 3、属于公共设施法
 公共设施法除公物法、营造物法外，还包括公企
业法及公用负担法。

 定位会影响到对公物一般利用的法律性质，如第
一种观点会倾向于公物之一般利用属于组织上的
反射利益；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公物的一般利用
具有权利的属性；第三种观点则偏向地方自治行
政。



（四）公物的成立与废止

 1、形体要件
 人工公物因人为的设置而成立，如道路、公园等。
多系行政机关的裁量，但有时尚应举行公民听证。

 自然公物符合法律规定即可使用。
 2、意思要件
 公物成立的意思要件指开始公用的意思表示，开始
公用意思有“依法律”为之；也有依行政法上意思表
示的“一般处分”为之；也有“依法律事实”为之。

 消灭有二种原因：废止处分；形态丧失。



（五）公物利用的类型

 一般利用（不妨害他人利用的情形下，可以任意利用）
 许可利用（货车载重限制）
 特许利用
 习惯利用
 私法利用
 公物利用规则



王烈凤诉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人身损
害赔偿案
 1988年7月15日下午6时许，原告王烈风之夫马学
智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行至千阳县电力局门前
公路时，遇大风吹断公路帝扩路树，马躲闪不及，
被断树砸中头部，当即倒地昏迷，由同行人送入
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一审千阳县法院查明，
发生事故公路及路帝树木属千阳县公路管理段管
辖。路旁树木受到害虫危害严重，部分树木枯死
三年之久，经上级批准下达了采伐的文件。由于
被告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采伐对采伐枯树一事未
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导致生生上述事故。



 法院认为：“公路两旁的护树属公路设施。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这段公路及路
旁护树负有管理及保护的责任。护路树被虫害蛀朽三年之久，直接威胁公路
上的车辆行人的安全，在上级批文决定采伐更新的一年多时间内，千阳县公
路管理段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有过错的。”依民法通
则第126条及第119条，判决被告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向原告支持损害赔偿金。



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认为（一）因收益分配等问题与
附近村镇意见不一致而无法采伐更新护路树，要求有关单
位分担责任；（二）当地气象部门已经预报下午有大风，
受害人仍冒风行进被砸死，死者也有过错。

 二审宝鸡中院认为，上诉人对该公路护路树负有直接的管
理责任。在上级批文决定采伐一年有余的时间内，未采取
积极措施，致使危害结果发生，主观上的过错不能推脱。
有关村镇与上诉人有关收益分配上的争议，是另一民事争
议，不能成为分提责任的理由；受害人冒风行进，主观上
没有过错，与被断树砸死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
因此，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江宁县东山镇副业公司诉江苏省南京机
场高速公路管理处损害赔偿纠纷案

 1997年11月20日晚7时左右，江苏省江宁县东山
镇副业公司驾驶员孙某驾车，由南向北驶在南京
禄口机场高速公路上，在19公里处突然发现前方
路口有障碍物，因避让不及，撞在路东护栏上，
造成1死3伤。经查，该障碍物系一卷红白蓝相间
的布条，交警部门查孙某驾驶正常，纯属意外事
故。副业公司以高速公路管理处收取车辆通告费
用后，未履行保障道路安全通畅的义务，导致自
己巨大损失为由，向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赔偿。



 一审法院认为，高速公路管理处因收费与副业公
司之间形成了有偿使用公路的合同关系，管理处
未履行其应尽职责与合同义务，赔偿相关费用。

 但高速公路管理处认为其收费系实施行政管理行
为，双方之间由此形成的只能是行政关系，不是
合同关系，故提起上诉。并指出原审认定上诉人
疏于巡查，没有证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书，并未指出上诉人对这次事故的发生
有过错，上诉人不应对这起事故负责。被上诉人
不去起诉抛弃雨布的责任人，却起诉上诉人，没
有法律依据。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却未驳回，实属错判。



分析

 实践中两种做法。一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本案中高速公路管理处为全民
所有制事业法人，受江苏省交通厅委托行使路政管理和规费征收权。

 二是民事诉讼的方式。因为是以自己的名义展开的，其收的是经营性收费，
而不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 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 注意：《收费公路条例》与公路的性质



（七）公营造物法

 在大陆法系上，“公营造物”系指公法营造物，是指公行政主体所控制，持续用
以达成特定公目的的物以及人的手段。



中国公营造物分类

 可分为公益事业法人与公用企业法人
 公益事业法人除了具备公营造物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具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重要属性。目前，公益事业法人的依据主要是《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
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研、文化、
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 进而将公益事业法人分为以下几类：
 （1）教育类事业法人，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以及各种类型的社会培训在内的公办学
校；（2）科研类事业法人，主要包括从事基础研
究，社会公益研究和国家对策性研究的事业单位；
（3）文化类事业法人，主要是指为公众提供公共
文化服务的事业法人，如新闻出版、公共图书馆、
公共大剧院、公共体育场馆、公共博物馆以及文物
保护单位等；（4）医疗卫生类事业法人，包括各
类公立医疗机构、社会医疗保障机构、卫生防疫和
保健机构、独立食品卫生检验检疫机构等；（5）
社会救助类事业法人，包括各种公共救助站、儿童
福利院、公立养老院、戒毒所等。



公用企业法人

 是指负有向社会提供某种公共产品/服务之义务的
企业法人。

 公用企业法人通常采用私法组织形态，其设立、人
员、运营及监督原则上大多数接受私法特别是公司
法的调整。

 公用企业法人的公营造物属性大多属财政公产，因
而通常并不排斥对利润的追求。但公用企业法人的
资本由国家投入，因此在涉及行政给付的情况下，
要受到公法规则的拘束。在追求利润的程度与范围
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当提供涉及公众基本生存保
障的公共产品如自来水等，其依然应当遵循非营利
性或者微利的原则。



 公用企业法人提供公共服务通常以公用产品的形式出现，公众对这种公共产
品的使用，多是采用私法合同的方式，因此大多直接受到私法交易规则的调
整。例如公众与自来水公司或电力公司之间的产品使用关系受合同的调整。



作为公共机构的国有企业

 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国有？
 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公用事业
 特殊时期：石油危机、战争时期
 还有没有？



 从实质意义上讲，国企是政府之手的延伸。国企
只是便于履行公共职能的各种政府组织中的一种
形式——只不过是为了履行公共职能的的便利和
需要，才采取类似于企业的这种组织结构形式。
国企首先必须是履行公共职能而不非博取利润，
因为利润可以由私人部门来提供。

 反思：
 1．独立市场主体地位一定是正确的改革方向吗？
 2．我国政企分开一定正确吗？
 3．产权（资产）抑或公共职能的视角？
 4．“国营”改“国有”一定是进步吗？



蔡某诉天津市河东区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案

  
 2004年3月11日，原告驾驶小客车与第三人郭杰驾驶的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双方车损。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损失赔偿过程中，委托被对事
故车辆损失情况进行价格评估鉴定。作出鉴定后，原告对该评估鉴定有异议，
为此成讼。



 原告认为，被告派出一名不具有资质的人员对原告的受损车辆进行评估，故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所作的鉴定结论书无效。

 被告认为，虽然天津河东区物价局是行政执法部门，但其下属的价格认证中
心是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设立的事业法人单位，不是行政机关，河东区物价
局也未授予其行政执法的权力，所出具的价格鉴定结论书不是行政执法行为，
是根据委托方的委托对鉴定标的提供价格的依据。其行为是基于与委托方的
委托合同而形成的民事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参考条文

 《价格认证管理办法》
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价格认证，是指依法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接受各类市场主
体及公民的委托，对其提出的各类商品（财产）和有偿服务项目价格进行的
公证性认定。

 第八条 价格认证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的原则。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价格鉴
证机构进行价格认证的事项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当事人接受价格认
证。



 第十八条 委托人对价格鉴证机构出具的《价格认证书》有异议的，可以向原
认证机构要求补充认证或者重新认证。委托人仍然有异议时，可以委托上级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重新认证。

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裁定驳回起诉：

 （一）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的；



阅读与作业

 马怀德、喻文光：《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载《法学研究》2000
年第2期。

 作业：
 1、高速公路致害的赔偿问题。
 2、高速公路其他法律问题研究。
 3、公物法其他问题研究。



作　业　

 分析两个案例
 〔指导案例5号〕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江苏省苏州
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处罚案。

 〔指导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
行政处罚案。


